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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

订）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致力于完善

公司治理结构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规范公司运营，促

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治理水

平。鉴于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，根据相关要

求，现将公司及子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

取处罚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经自查，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

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
二、经自查，最近五年内公司子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

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如下： 

2018 年 7 月 25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汇期货经纪



 

 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汇期货”）因其全资子公司深圳中

金岭南金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汇资本”）未

能规范经营，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发

的《关于对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采取暂停新增资产管

理业务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18〕56 号），决定对金汇期

货采取暂停新增资产管理业务 6 个月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，

措施自决定书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
